
附件2

专项（项目）资金绩效自评表

（2021年度）

专项（项目）名称 农村劳模生活补助金

项目主管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工会

项目实施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工会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 实际完成数 执行率（%）

 年度资金总额： 3.07 0 0%

       其中：上级财政资金

             本级财政资金 3.07 0 0%
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
总
体
目
标

年度设定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按照《仁和区劳动模范评选管理办法》（攀仁府办【
2015】4号），为32名农村劳模发放30720元的生活补
助金。

当年未完成，在次年完成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数 完成率（%）
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

施

项目
完成

数量指标 为32名农村劳模发放生活补助金
农村劳模发放生活
补助金32人*960元
/年=30720元

0 0%

项目滞后到年底申请
资金，导致未按时完
成发放，在次年完成
。

质量指标 发放荣誉津贴资金质量
按照标准，按时按
质发放到每名劳模
。

未完成 0%

项目滞后到年底申请
资金，导致未按时完
成发放，在次年完成
。

时效指标 预计完成时效 2021年9月 未完成 0%

项目滞后到年底申请
资金，导致未按时完
成发放，在次年完成
。

成本指标 农村劳模生活补助金 3.07万元 0 0%

项目滞后到年底申请
资金，导致未按时完
成发放，在次年完成
。

项目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对劳模进行走访，发放慰问金。 

一是营造尊重劳模
、学习劳模的社会
氛围；二是关怀、
关爱劳模。 

未完成 0%

项目滞后到年底申请
资金，导致未按时完
成发放，在次年完成
。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度指标 劳模满意度 满意度≥95% 未完成 0%

项目滞后到年底申请
资金，导致未按时完
成发放，在次年完成
。


